
三亚市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办法（试行）
（2025年修订稿）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原因
为了加强我市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规范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农业农村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知》（农经发〔2020〕6号）《三亚市农业农村局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优化三亚市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制度（试行）的通知》（三农〔2024〕567号）以及《民法典》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三亚市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办法（试行）（2025年修订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保护农民权益，遏制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超标占用宅基地建房等现象。进一步理顺农村宅基地“五到场”工作制度，逐步完善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机制，提升审批效率，高效便捷的服务人民群众。为今后进一步放活农村宅基地流转入市等改革工作打好坚实基础，积极促进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起草过程
《管理办法》由三亚市农业农村局牵头，会同市资规局等相关单位研究修订。
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主要内容分为四大部分：
[bookmark: _GoBack]（一）明确规划管控。农村宅基地选址和建房审批，应当符合土地利用现状和村庄规划，未编制村庄规划的应当符合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鼓励农村居民点相对集中选址，统筹农村公益事业、基础设施、生态和生产生活用地需求，改善农村村民居住环境和条件。引导农户通过集中统建、多户联建等方式逐步向规划的居民点集中，鼓励采用多种形式在规划的集中建设区域内建设农村村民新居。
（二）明确申请条件。农村宅基地申请严格执行“一户一宅”，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宅基地的申请以“户”为单位，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受集体资产分配，履行集体成员义务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自然户。
（三）明确审批程序。各区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严格实行申请审查到场、开工前丈量批放到场、开工时砌基核验到场、施工时日常巡查到场、建成后核查验收到场的“五到场”工作要求。符合农村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单位通过“海易办APP”海南农房报建“零跑动”系统进行报建预约或向所在村级组织提出书面申请，经村民小组初审、村级组织审查、各区政府（育才生态管委会）审批，才能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和《农村宅基地批准书》等相关证书。
（四）明确监督管理。农村宅基地审批实行属地管理、谁审批谁监管原则。因工作人员违规审批、越权审批、未执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村庄规划审批、帮助骗取审批或因监管不及时、不到位、责任不落实造成违法违规建房的，依法依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农村宅基地建造住宅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八条处理；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规定进行建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处理。
四、需要关注的问题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优化三亚市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制度（试行）的通知》（三农〔2024〕567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及时落实工作职责，应时刻关注全市农村宅基地利用现状，有效开展严格实行申请审查到场、开工前丈量批放到场、开工时砌基核验到场、施工时日常巡查到场、建成后核查验收到场的“五到场”工作要求，防止出现批东建西、批小建大等农村宅基地违法违规行为，持续保持打违高压态势。
五、会议审议建议
恳请市政府审定《管理办法》，后续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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